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与印度共和国政府海洋开发

部海洋科技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第三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海洋局和印度共和国政府海洋开发部（以下简称缔约双方），考虑到海

洋领域的合作能促进两国的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并认识到这样的合作能加强两

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愿在两国科技机构及人员间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基础上就海洋领

域的合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推进以下领域的合作： 

  （一）海岸带综合管理； 

  （二）海底资源勘探与开发技术； 

  （三）极地科学； 

  （四）海洋能源； 

  （五）天然气水合物勘探与开发技术； 

  （六）海洋资源评估； 

  （七）海藻养殖及加工； 

  （八）卫星海洋学； 

  （九）双方同意的海洋科学其他领域的合作。 

 

第二条 

  缔约双方同意合作的形式包括： 

  （一）科学家、研究人员、专家及学者互访； 

  （二）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 

  （三）共同举办合作研讨会、培训班及讲座； 

  （四）共同确定海洋问题并拟定项目实施计划并组织实施； 

  （五）交流海洋科技领域的发展、活动和研究成果及经验； 

  （六）互相提供双方认可的仪器设备及服务； 

  （七）双方认可的研究开发设施的使用； 

  （八）双方同意的海洋科学领域的其他合作方式。 

 

第三条 



  （一）缔约双方将努力促进和支持两国的研究所、公司及企业在本谅解备忘录

框架下开展海洋科技合作。 

  （二）如有必要，缔约双方将依据各国的现行法律、法规签订项目实施协议或

合同，规定参与单位关于保护知识产权责任的条款，指明合作目标和进度，包括财

政和其他条件。 

 

第四条 

  缔约双方同意依据各国现行法律和规章的规定，对为进行合作而需携带仪器进

出对方海关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第五条 

  （一）缔约双方同意设立海洋合作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由中印双方各 5

人组成。每个缔约方应任命一名主席和一名联络人。合作初期，联合委员会将每年

召开一次会议，轮流在缔约国双方举行，两年后可对会议的频率进行审议。 

  （二）联合委员会将总结、协调和促进海洋领域的合作，并对合作进行监督。

同时，联合委员会也将积极推进双方感兴趣的新的合作。 

  （三）在联合委员会休会期间，可以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对正在执行的合作

活动进行修改或补充。 

  （四）每个缔约方应指定执行机构以协助联合委员会工作，中方的执行机构是

国家海洋局，印方的执行机构是海洋开发部。双方各自确定的联络人，负责双方间

的联系与协调。 

 

第六条 

  缔约双方同意，任何一方都应确保，无论为了何种目的，都不使用或公开任何

文件、技术性材料和技术本身，不管是否涉及通过合作或在谅解备忘录下产生的版

权、专利、不公开的设计及其他此类保护，除非获得另一方的特定许可。 

 

第七条 

  各方应承担各自活动所产生的费用。在联合开展且能明确区分各自贡献的活动

中，缔约双方应当事先以书面形式就各自所负担的费用达成一致。 

  所有访问人员必须遵守被访国的安全规定。所有对访问者公开或可以获取的信

息都应依照第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八条 

  缔约一方应根据本国法律法规，向在其领土上工作的另一方公民提供完成根据

本谅解备忘录规定所承担的任务时所需的帮助及便利。 

 

第九条 

  缔约双方将通过协商解决谅解备忘录执行中所产生的争议和异议。 

 

第十条 

  本谅解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在谅解备忘录期满前十二

个月缔约双方中任何一方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谅解备忘录终止，则本谅解备忘

录自动延长到下一个五年。本谅解备忘录的终止不影响根据本谅解备忘录已经开始

实施的活动的合法性。在本谅解备忘录的范围和精神内所签订的协议或合同将继续

执行至其实施期结束为止。 

  第六条、第七条所详细规定的缔约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将保留并继续，而不会因

为缔约一方停止实施本谅解备忘录，或本谅解备忘录或任何项目的实施文件／文书

失效而终止。 

  本谅解备忘录于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

文、印地文和英文写成，所有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